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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071            证券简称：凤凰光学                公告编号：2018-028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公司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

采取监管措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实施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项

目。按照相关要求，公司现就最近五年是否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

施或处罚及相应的整改情况说明如下： 

一、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的情况  

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的情况。  

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如下： 

最近五年，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监管关注函》1 份，中国证监

会江西监管局出具的《责令改正决定书》1 份。  

（一）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监管关注函》及整改情况 

 1、《监管关注函》的具体内容  

2014 年 5 月 21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向公司及其间接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了《关于对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间接控股股东、实 

控制人予以监管关注的决定》，由于凤凰光学实际控制人江西省国资委论证凤凰

光学间接控股股东凤凰集团改制重组事项，该事项可能导致凤凰光学实际控制人

变更，凤凰光学申请其股票自 2014 年 2 月 26 日起连续停牌。3 月 5 日，凤凰光

学公告称，凤凰集团就改制重组事项已着手与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深圳保千里”）进行接触洽谈。5 月 7 日，深圳千里向江西省国资委发函，

决定终止与凤凰集团的重组，但公司控股股东凤凰集团、实际控制人江西省国资

委未及时通知凤凰光学披露该重大事项。在回复我部 5 月 12 日《关于对凤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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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问询函》时，也未如实说明上述情况。5 月

20 日，凤凰光学公告了终止与深圳保千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江西省国资

委改为中电海康洽谈凤凰集团整体改制事项。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上述行为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第 2.1 条、第 2.8 条的规定，我部对此予以

关注。要求凤凰光学及其间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股

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规范信息披露行为，扎实推进凤凰集团改制工作，严

格信守公告承诺，在 2014 年 6 月 20 日前披露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方案。 

 2、公司针对《监管关注函》的说明及整改措施  

本次《监管关注函》系深圳保千里终止与凤凰集团重组后，公司原间接控股 

股东凤凰集团、实际控制人江西省国资委未及时通知公司披露该重大事项；且凤

凰集团在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关于对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问询函》时，也未如实说明深圳保千里已终止与凤凰集团的

重组事项。虽然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主要责任在于凤凰集团和

江西省 国资委未及时通知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但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对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监管关注函》高度重视，对未进行及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原

因进行调查，查明后与凤凰集团、江西省国资委进行了沟通，要求凤凰集团、江

西省国资委就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及时告知公司，并要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和公司董事、管理层人员认真学习《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及其他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和要求，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严格按照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加强与凤凰集团、江西省国资委之间的交流，杜绝此类

事项的发生。2014 年 6 月 20 日，公司披露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预案。  

（二）中国证监会江西监管局《责令改正决定书》及整改情况 

 1、《责令改正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2015 年 8 月 4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江西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关

于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15]3 号。主要内容如下： 

1.1 关联交易事项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不及时。凤凰光学 2014 年年报显

示，已确认部分退城进园搬迁补偿款项，涉及金额 2,296 万元，但直至 2015 年 



 

3 
 

6 月 29 日凤凰光学董事会才审议上述退城进园补偿关联交易事宜并披露。 

1.2 内部控制不完善，信息披露不准确。2005 年，南昌凤凰数码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凤凰数码”）向南昌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出让房屋建筑物资

产、设备类资产、土地使用权。但直至 2014 年凤凰光学才得知相关土地已经过

户至南昌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但房产尚未过户。且上述资产转让价格披

露为 2,900 万元，但补充协议确定的价格为 3,392 万元。 

1.3 部分事项财务核算及管理不规范。由于未及时掌握相关资产过户进展， 

凤凰数码迟至 2014 年才计提应交纳的转让环节的相关税费约 259 万元。而且，

2014 年末，凤凰数码其他应收款——南昌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明细项目下挂

余额 353 万元，其中 205.4 万元为凤凰数码在不知土地已过户给南昌百货大楼股

份有限公司情况下 2007 年至 2011 年支付给税务机关的持有前述房屋建筑物、土

地使用权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及滞纳金，而南昌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历年来

已自行申报缴纳上述有关税费。公司存在单边挂账问题，财务核算及往来账管理

不规范。  

2、公司针对《责令改正决定书》的整改措施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7 日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江西监管局采取责令

改正措施决定的公告》，并就《责令改正决定》所列问题进行整改，同时于 2015

年 8 月 25 日向中国证监会江西监管局上报了《整改情况汇报》，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披露了整改报告。具体整改情况如下： 

2.1 针对交易事项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不及时，公司董事长组织控股 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下属重要部门有关人员进 一

步学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重 要

规章制度，提高对关联交易事项的敏感性；公司内部各部门将通力合作，严查 各

项关联交易，持续提升关联交易的审查、审批和信息披露管理及责任处罚力度。  

2.2 针对内部控制不完善，信息披露不准确，公司董事长组织董事、监事、 高

级管理人员及下属重要部门有关人员深入学习和贯彻《凤凰光学子（分）公司 管

理制度》，从各方面加强对子（分）公司的管理，促进公司重要信息传递的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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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公司成立以董事会秘书为组长的专题工作小组，加快解决问题，并及时 履

行信息披露。 

2.3 针对部分事项财务核算及管理不规范，公司加强与各部门沟通，妥善解

决历史遗留问题，同时加强会计核算，强化对账制度，准确无误的处理各项财务

事项。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

监管措施的情形。 

特此公告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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